
附件:

巴林左旗建设施工安全常见违法行为简易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说明

一、制定背景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精准整治建筑施工现场违规指挥、违章作业、安全防护缺失等9大类79种常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防范生产安全事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简易程序要求，结合《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适用规则》第四条，在《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基准框架内细化了违法行为的描述与裁量幅度。

二、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2021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2023年修订）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93号）

《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住建部令第55号）

《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管理规定》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通知》（内建法（2023）123号）

三、适用范围

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生产9大类、79种常见违法行为;

符合简易程序条件：事实确凿+法定依据明确。

处罚种类限于：

对公民：≤200元罚款或警告；

对企业：≤3000元罚款或警告。

排除情形:

需按一般程序处理的重大违法行为；涉及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整顿等超出简易程序权限的案件。

四、裁量原则

合法性原则：严格限定处罚种类与幅度，禁止超越《行政处罚法》第16条授权范围。

合理性原则：裁量需综合考量违法行为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

公平公正原则：同类违法行为处罚标准一致，禁止因当事人身份、地域等因素差异化裁量。

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对符合《行政处罚法》第33条“首违不罚”条件的，优先责令限期整改；拒不改正的方予处罚。

五、解释与生效

本基准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巴林左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此前发布的裁量标准与本基准不一致的，以本基准为准。

附件

巴林左旗建设施工安全常见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工安全常见违法行为

简易处罚裁量基准

（试行）
区建设施工安全常见违法行为

巴林左旗建设施工安全常见违法行为简易处罚裁量基准目录

一 、安全管理部分
1
二、基坑部分
7
三、 脚手架部分
9
四、 模板支撑部分
15
五、 临时用电部分
18
六、 起重机械部分
29
七、 安全防护部分
30
八、高处作业吊篮部分
31
九、 消防安全部分
36

一 、安全管理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适用的具体情形
	处罚标准

	1
	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注册安全工程师的；
	罚款
	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但有1人未到岗履职或多次脱岗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                   未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但配备安全管理人员不足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2人以上未到岗履职的适用一般程序。

	2
	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道路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
	罚款
	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项目安全管理人员有1人不具备相应资格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2人以上不具备相应资格的适用一般程序。

	3
	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三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的；
	罚款
	施工人员进场未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和考核；未明确具体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变换工种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施工时未进行安全教育；未进行书面安全技术交底；未按分部分项工程进行交底；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发现1人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3人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4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四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
	罚款
	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或记录缺失的，限期内整改完成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已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培训，相关记录不齐全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已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培训，相关记录缺失较多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已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培训，涉嫌造假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一般程序。

	5
	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六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六）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演练的；
	罚款
	未制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未按规定配备救援人员；未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未配置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限期内整改完成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制定安全生产救援预案，但未经专家评审，未备案，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未制定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预案；未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未按规定配备救援人员；未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未配置应急救援器材和设备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一般程序。

	6
	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七条第七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上岗作业的。
	罚款
	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发现1人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3人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7
	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
	第九十九条第一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罚款
	主要施工区域、危险部位未按规定悬挂安全标志；未按部位和现场设施的变化调整安全标志设置，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发现1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3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8
	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或者未进行评估、监控，或者未制定应急预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条
	第一百零一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未进行定期检测、评估、监控，未制定应急预案，或者未告知应急措施的；
	罚款
	未建立重大危险源台账；对重大危险源未进行评估、监控或未制定应急预案，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未建立重大危险源台账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未进行评估、监控或未制定应急预案，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一般程序。

	9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生产经营单位未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或者未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罚款
	分包合同、安全生产协议书，盖章签字手续不全；分包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安全机构或未配备专职安全员，限期内整改完成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分包合同、安全生产协议书，盖章签字手续不全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200元罚款；分包单位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员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200元罚款；手续不全且未配备专职安全员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2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一般程序。

	10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八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四条
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单位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可能危及对方安全生产的生产经营活动，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
	罚款
	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未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限期内整改完成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但指定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管理不到位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200元罚款；指定了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但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2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一般程序。

	11
	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或者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二条
	第一百零五条第二项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未设有符合紧急疏散需要、标志明显、保持畅通的出口、疏散通道，或者占用、锁闭、封堵生产经营场所或者员工宿舍出口、疏散通道的。
	罚款
	在建工程和员工宿舍未设置紧急疏散标志；锁闭、封堵楼内出口或者员工宿舍出口，限期内整改完成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在建工程和员工宿舍未设置紧急疏散标志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200元罚款；设置紧急疏散标志，但通道出口不畅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200元罚款；既未设置紧急疏散标志也未保持通道出口畅通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2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一般程序。


二、基坑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适用的具体情形
	处罚标准

	1
	基坑内未按方案要求设置上下人员的专用梯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基坑内未按方案要求设置上下人员安全梯道，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于一般程序。

	2
	基坑未按方案要求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基坑周边地面未按方案要求设置排水沟或挡水墙；基坑底部四周未按方案要求设置排水沟和集水井，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于一般程序。

	3
	基坑周边未设
置安全警示标志以及夜间警示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基坑周边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以及夜间警示灯，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于一般程序。

	4
	基坑边堆土、料具距基坑边缘距离过近，堆置高度过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坑边堆土、料具距基坑边缘小于1.0m，堆置高度大于1.5m，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于一般程序。

	5
	基坑内设置车辆上下坡道，坡脚宽度和坡度不满足车辆通行要求，坡道的边坡不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基坑内设置车辆上下坡道，坡脚宽度和坡度不满足车辆通行要求，坡道的边坡不稳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于一般程序。

	6
	基坑未委托具有勘察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监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建设单位未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进行基坑监测或所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不具备勘察资质，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建设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于一般程序。


三、脚手架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适用的具体情形
	处罚标准

	1
	脚手架钢管有裂纹、变形，使用锈蚀、脆裂、变形及滑丝的扣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3处至10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3处到5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6处至10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10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2
	脚手架脚手板材质、规格尺寸、设置数量、设置位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3
	脚手架基础不平整坚实，无排水措施，未设置纵、横向扫地杆或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4
	连墙件未按规范或方案布置。已设置的连墙件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3处至4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4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4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5
	脚手架立杆、水平杆位置、间距与方案设计值不符或不符合规范要求。立杆全高垂直度大于允许偏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6
	立杆、大横杆接头位置不符合规范要求。剪刀撑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7
	脚手架密目立网、安全平网设置不齐全或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8
	架体门洞桁架不符合规范的构造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9
	悬挑梁所用型材及锚固筋或螺栓不符合国标要求或锈蚀、裂纹、变形；悬挑梁截面高度、固定段长度与悬挑段长度的比例、短管底座距悬挑梁端部长度不符合规范要求。锚固筋或螺栓规格、材质、数量、与建筑结构连接方式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10
	悬挑脚手架架体底部及沿建筑物边沿未封闭防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11
	门式脚手架扣件规格与钢管外径不匹配，不同型号的门架与配件混合使用，连墙件未靠近门架的横杆设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12
	门式脚手架作业层未连续满铺与门架配套的挂扣式脚手板，没有有防止脚手板松动或脱落的措施，未设置防护栏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13
	落地式卸料平台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或搭设与方案设计不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1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2处及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14
	悬挑卸料平台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未进行设计计算，平台实际尺寸、主梁和次梁规格、材质与方案设计不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1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2处及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15
	悬挑卸料平台构配件材质不符合国标规定或有锈蚀、裂纹、变形。钢丝绳有锈蚀，断丝数量超过标准。钢丝绳绳卡数量不符合规范要求。吊运吊点少于4个。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1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2处及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16
	悬挑卸料平台搁置点和上部拉结点未设置在建筑物上，平台根部未与建筑物可靠连接，钢丝绳数量不足、未张紧，吊环数量不足或未使用Ⅰ级钢制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2处及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17
	建筑物锐角利口围系钢丝绳处未加衬软垫物，悬挑卸料平台外口低于于内口，左右晃动，平台台面及与建筑结构间铺板不严密、不牢固，三侧面固定防护栏杆高度不足，未加装硬质挡板，未挂限载标识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2处及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四、模板支撑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适用的具体情形
	处罚标准

	1
	模板支架使用有严重锈蚀、弯曲、压扁及裂纹的钢管，使用锈蚀、裂缝、变形及滑丝的扣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3处至10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3处到5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6处至10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10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2
	模板支架基础不坚实、不平整。立杆底部未设底座、垫板或垫板规格尺寸、材质不符合规范要求。设在楼面结构上时，未对楼面结构强度进行验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3
	可调托撑的规格尺寸、安装使用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3处至10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4
	模板支架立杆、水平杆间距、位置不符合规范要求或与方案设计值不符。立杆垂直度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5
	混凝土泵送管支架与模板支撑系统相连，模板上材料集中堆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发现2处至3处的要求限期改正并处罚款。
	数量2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数量3处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五、临时用电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适用的具体情形
	处罚标准

	1
	外电线路正下方施工、建造临时设施或堆放材料物品/在建工程（含脚手架）的周边与外电架空线路之间的最小安全操作距离不符合规范要求\施工现场的机动车道与外电架空线路交叉时的最小垂直距离不符合规范要求/起重机穿越无防护设施的外电架空线路作业 /在外电架空线路附近作业时，起重机的任何部位或被吊物边缘在最大偏斜时与架空线路边线的最小安全距离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外电线路正下方施工、建造临时设施或堆放材料物品，在建工程（含脚手架）的周边与外电架空线路之间的最小安全操作距离不符合规范要求，施工现场的机动车道与外电架空线路交叉时的最小垂直距离不符合规范要求，起重机穿越无防护设施的外电架空线路作业,在外电架空线路附近作业时，起重机的任何部位或被吊物边缘在最大偏斜时与架空线路边线的最小安全距离不符合规范要求 ，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2
	施工现场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未采用TN-S接零保护系统，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未与保护零线连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施工现场专用的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低压电力系统未采用TN-S接零保护系统，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未与保护零线连接，未造成严重后果；
	未采用TN-S系统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未与保护零线连接的每存在一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3
	总配电箱处、中间处、末端处做少于三处重复接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重复接地数量不足，接地电阻阻值不符合要求，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缺少一处重复接地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每发现一处阻值不合格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4
	PE线的截面和颜色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接地体、接地线材质不符合规范要求\PE线的截面和颜色不符合规范要求，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5
	做防雷接地机械上的电气设备，所连接的PE线未做重复接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做防雷接地机械上的电气设备，所连接的PE线未做重复接地，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6
	配电箱、开关箱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配电箱、开关箱箱体颜色不统一，无防雨措施，未设置门锁；配电箱未编号，开关箱未标识所控设备名称\配电箱、开关箱箱体材料和厚度不符合规范要求/配电箱、开关箱安装高度不符合要求，箱体装设未做到端正、牢固，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7
	配电箱、开关箱周围没有足够2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道，周围堆放妨碍操作的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配电箱、开关箱周围没有足够2人同时工作的空间和通道，周围堆放妨碍操作的物品，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8
	分配电箱与开关箱距离大于30m；开关箱与所控固定设备的水平距离大于3m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分配电箱与开关箱距离大于30m；开关箱与所控固定设备的水平距离大于3m，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9
	
配电箱与开关箱进出箱内的电线未做套管防护；配电箱、开关箱电器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配电箱、开关箱存放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配电箱与开关箱进出箱内的电线未做套管防护；电线色标不符合规范要求/配电箱、开关箱电器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配电箱、开关箱存放物品，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0
	配电箱与开关箱箱体与箱门未采用编织软铜线做电气连接；箱体与电器安装板未做电气连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配电箱与开关箱箱体与箱门未采用编织软铜线做电气连接；箱体与电器安装板未做电气连接，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1
	配电箱与开关箱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动作时间不满足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配电箱与开关箱漏电断路器漏电动作电流、动作时间不满足规范要求，未造成严重后果；
	发现一至三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2
	同一开关箱直接控制多台设备（含插座）\照明回路未设专用开关箱，箱内电器设置不符合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同一开关箱直接控制多台设备（含插座）\照明回路未设专用开关箱，箱内电器设置不符合要求，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3
	特殊场所照明用电未使用符合要求的安全电压供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隧道、人防工程、高温、比较潮湿等场所照明电压大于36V；潮湿和易触及带电体的场所照明电压大于24V；潮湿场所、导电良好地面、锅炉或金属容器内照明电压大于12V，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4
	室内照明线路敷设及插座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使用电炉、电热毯或其他高热灯具取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室内照明线路敷设及插座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使用电炉、电热毯或其他高热灯具取暖，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5
	现场配电系统未采用"三级配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现场配电系统未采用"三级配电"，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整改不及时或拒不整改的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6
	线路敷设沿地面明设，沿树木、脚手架或其他金属架具上敷设/采用老化破皮和未经包扎的电线、电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线路敷设沿地面明设，沿树木、脚手架或其他金属架具上敷设/采用老化破皮和未经包扎的电线、电缆，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7
	在建工程内的电缆线路未采用电缆埋地引入，采用穿越脚手架或其他方式引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在建工程内的电缆线路未采用电缆埋地引入，采用穿越脚手架或其他方式引入，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8
	电缆中未包含全部工作芯线和用作保护零线或保护线的芯线。需要三相四线制配电的电缆线路未采用五芯电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电缆中未包含全部工作芯线和用作保护零线或保护线的芯线。需要三相四线制配电的电缆线路未采用五芯电缆，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9
	配电室未设置灭火器材和其他安全防护用具，堆放杂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配电室未设置灭火器材和其他安全防护用具，堆放杂物，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20
	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和临时用电安全内业资料不真实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临时用电施工组织设计和临时用电安全内业资料不齐全、不真实的，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整改不及时或拒不整改的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六、起重机械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适用的具体情形
	处罚标准

	1
	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保养和定期检查的
	《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检测、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罚款
	起重机械安全限位不灵敏或失效的，未超过2处，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每台2000元的罚款；3处及以上或3台以上或逾期未改正的适用于一般处罚程序。

	2
	塔吊基础积水较多未及时清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塔吊存在较深积水未及时清理的，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每台罚款2000元；3台以上或逾期未改正的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3
	主体结构存在裂纹或变形；主要螺栓松动或连接部位存在销轴脱落风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螺栓松动较多，维护保养不及时，且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每台罚款2000元；3台以上或逾期未改正的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七、安全防护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适用的具体情形
	处罚标准

	1
	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钢管、扣件无生产许可证、合格证、安鉴证或证件不齐全，抽样复试不合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限期改正
	发现1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2处及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2
	建筑物临边、洞口、基坑临边、固定加工场地未设置防护设施或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限期改正
	发现2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3处及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3
	高处作业人员未系挂安全带、未佩带工具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限期改正
	发现1-3人
	对生产经营单位按每人3000元罚款。4人及以上适用于一般程序。


八、高处作业吊篮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适用的具体情形
	处罚标准

	1
	悬挑机构的连接销轴规格与安装孔不相符，未用锁定销可靠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悬挑机构的连接销轴规格与安装孔不相符，未用锁定销可靠锁定，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2
	悬挑机构不稳定，前支架支撑面不平整，结构强度不满足要求；前支架未与支撑面保持垂直；前支架支撑在女儿墙上、女儿墙外或建筑物挑檐边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悬挑机构不稳定，前支架支撑面不平整，结构强度不满足要求；前支架未与支撑面保持垂直；前支架支撑在女儿墙上、女儿墙外或建筑物挑檐边缘，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3
	悬挑梁外伸长度、单块配重重量、配重块数量不符合说明书要求，悬挑机构抗倾覆系数小于2，配重未稳妥安放并锁死，支撑处结构强度不满足要求；使用破损的配重或其他替代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悬挑梁外伸长度、单块配重重量、配重块数量不符合说明书要求，悬挑机构抗倾覆系数小于2，配重未稳妥安放并锁死，支撑处结构强度不满足要求；使用破损的配重或其他替代物，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4
	吊篮平台组装不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存在明显变形、严重锈蚀及大量附着物，连接螺栓存在遗漏或未拧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吊篮平台组装不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存在明显变形、严重锈蚀及大量附着物，连接螺栓存在遗漏或未拧紧，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5
	安全锁失效，未在标定有效期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安全锁失效，未在标定有效期内，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整改不及时或拒不整改的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6
	未独立设置锦纶安全绳，绳直径小于16mm，与建筑结构固定点的连接不可靠；锁绳器不符合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未独立设置锦纶安全绳，绳直径小于16mm，与建筑结构固定点的连接不可靠；锁绳器不符合要求，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7
	行程限位装置失效，超高限位器止档安装固定方式或位置错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行程限位装置失效，超高限位器止档安装固定方式或位置错误，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整改不及时或拒不整改的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8
	动力钢丝绳、安全钢丝绳及索具规格型号不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钢丝绳达到报废标准继续使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动力钢丝绳、安全钢丝绳及索具规格型号不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钢丝绳存在断丝、断股、松股、硬弯、锈蚀，有油污和附着物，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9
	安全钢丝绳下的坠铁不齐全,距地面高度不符合要求，未保持钢丝绳垂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安全钢丝绳下的坠铁不齐全,距地面高度不符合要求，未保持钢丝绳垂直，未造成严重后果；
	每存在一处上述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处1000元罚款，三处以上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0
	吊篮安全技术资料不齐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吊篮安全技术资料不齐全，吊篮专项施工方案无法指导施工，未对吊篮支架支撑处结构的承载力进行验算，产品合格证（整机）、出厂型式检验报告、工作和安全钢丝绳合格证、锦纶安全绳合格证、安全锁标定合格证不齐全，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整改不及时或拒不整改的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11
	吊篮作业人员存在违章作业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吊篮作业人员未正确系挂安全带或两人共用一根安全绳，作业人员在半空中进出吊篮，使用吊篮作为垂直运输工具，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整改不及时或拒不整改的罚款适用一般程序。


九、消防安全部分

	序号
	违法行为
	违反条款
	处罚依据
	处罚种类
	适用的具体情形
	处罚标准

	1
	易燃易爆危险品库房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可燃材料堆场及其加工场、固定动火作业场与在建工程的防火间距不符合相应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防火间距不符合规范标准强制项条款的，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适用一般程序

	2
	宿舍、办公用房的防火等级不符合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罚款
	防火等级达不到要求，积极整改，未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适用一般程序

	3
	施工现场动火作业不符合规范要求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限期改正
	动火作业不符合标准要求或危险区域明火作业的，未造成严重后果
	对生产经营单位处3000元罚款，逾期未改正、适用一般程序

	4
	施工现场消防器材及设施配备不符合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未采取措施消除事故隐患的，责令立即消除或者限期消除，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限期改正
	配备不足或设施不齐全，未造成后果的
	每处对生产经营单位处2000元罚款，3处以上或逾期未改正适用一般程序


